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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学生
综合素质测评办法（试行）

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进一步推进素质教育，实现

我院人才培养目标，促进学生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全面发展，

逐步实现对学生综合素质进行全面、科学的评价，根据《中

国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大纲》《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》

（教育部令第 41 号）《高等学校学生行为准则》(教学〔2005〕

5 号)等文件精神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章 评价原则

1.方向性原则：坚持育人为本、德育为先的原则；要充

分利用指标体系让学生的知识、能力、品格得到全面和谐地

发展，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养成和发展起到积极的导向作用。

2.科学性原则：坚持学业为主、全面发展的原则；测评

方案要系统、科学、客观、准确地反映学生素质发展的实际

情况，测评结果能起到激励先进的作用。

3.公开性原则：坚持公开公正、客观求实的原则；要坚

持自我测评、班级测评、学院测评相结合的原则。测评过程、

测评结果要做到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。

第二章 测评标准

综合素质测评分为专业性素质测评和发展性素质测评

两个方面。专业性素质是指人才培养方案中的必修课考试

（考查）结果的平均成绩（按学分计算得出）；发展性素质

是指学生在学校第二课堂中培养的德、智、体、美、劳等方

面培养起来的体现其创造性、实践性和个性发展的素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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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素质测评总分 100 分，其中专业性素质测评占 70%，

以教务处公布的学年课程成绩为依据；发展性素质测评占

30%，包括德育分、体育分、劳育分、美育分、综合加减分

五部分，其中涉及政治思想、遵纪守法、社会公德、社会实

践、文化体育、美育劳育等内容。计算方式如下：

综合素质测评总成绩=专业性素质测评×70%+发展性素

质测评×30%

第三章 测评方法

（一）专业性素质测评

专业性素质测评采用百分制，计算方式为：学年课程（不

含通识选修课）初修成绩的加权平均分。

计算公式如下：

Σ(课程成绩×课程学分)

平均课程成绩=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
Σ应修课程学分

注：通识选修课除外

（二）发展性素质测评

发展性素质测评采用百分制，由德育分、体育分、劳育

分、美育分和综合加减分五部分组成，其中基础分德育分 20

分、体育分 10 分、劳育分 10 分、美育分 10 分、综合加减

分在 50 分以内，五项得分之和不得超过 100 分（特殊情况

报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）。

1.德育分 20 分

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，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

义、毛泽东思想、邓小平理论、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、科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A9%AC%E5%85%8B%E6%80%9D%E5%88%97%E5%AE%81%E4%B8%BB%E4%B9%89/9153690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A9%AC%E5%85%8B%E6%80%9D%E5%88%97%E5%AE%81%E4%B8%BB%E4%B9%89/9153690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6%AF%9B%E6%B3%BD%E4%B8%9C%E6%80%9D%E6%83%B3/385875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9%82%93%E5%B0%8F%E5%B9%B3%E7%90%86%E8%AE%BA/1478104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2%80%9C%E4%B8%89%E4%B8%AA%E4%BB%A3%E8%A1%A8%E2%80%9D%E9%87%8D%E8%A6%81%E6%80%9D%E6%83%B3/2523227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A7%91%E5%AD%A6%E5%8F%91%E5%B1%95%E8%A7%82/3174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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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发展观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增

强“四个意识”、坚定“四个自信”、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，

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、基本路线、基本方略，可得 20 分。

如有违反，此项直接评为 0 分。

2.体育分 10 分

（1）体育测试成绩达标，可得 5 分，不达标者 0 分；

（2）积极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阳光校园跑等体育活动，

且成绩合格，可得 5 分，不合格者 0 分。

3.劳育分 10 分

（1）劳动课程成绩达标，可得 5 分，不达标者 0 分；

（2）根据要求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，

得 5 分，未参加者 0 分。

4.美育分 10 分

善于发现美、追求美、创造美，积极主动提高自己的审

美能力和人文素养，具备健康的审美观念和生活方式，语言、

行为文明，着装得体，根据要求认真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美

育教育课程和活动且达标者可得 10 分。

举止行为低俗，或大肆阅览传播制作低俗内容，或未参

加学校统一组织的美育教育课程和活动者得 0 分。

5.加分项目

（1）学生干部

①校团委学生副书记，校学生会执行主席、副主席，视

其工作情况加 0-10 分；

②校学生会部门负责人，院团总支学生副书记，院学生

会执行主席、副主席，视其工作情况加 0-8 分；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7%A7%91%E5%AD%A6%E5%8F%91%E5%B1%95%E8%A7%82/317422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9B%E4%B8%AA%E6%84%8F%E8%AF%86/4466152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5%9B%9B%E4%B8%AA%E8%87%AA%E4%BF%A1/22254293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4%E4%B8%AA%E7%BB%B4%E6%8A%A4/231656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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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校学生会部门工作人员、院学生会部门负责人，社团

会长、副会长、班级主要班干部、新生辅导员代班和助理，

视其工作情况加 0-6 分；

④校团委干事、校学生会志愿者、院团总支干事、院学

生会干事、班级非主要班干部，视其工作情况加 0-4 分。

注 1：需担任相应级别学生干部达一年才可加分。

注 2：校团委、校学生会、社团成员加分由校团委组织

评定并公示；院团总支、院学生会成员加分由院团总支组织

评定并公示；班级班干部加分由辅导员组织班级评审小组评

定并公示。

注 3：同等级内的学生干部加分，需根据工作情况、工

作成果、贡献度、学生干部人数比例等因素，在加分上有所

区分，原则上不得全部加最高分。

（2）荣誉

①优秀党员加 5 分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加 5 分；

②向上向善好青年加 5 分；

③十佳卫士加 4 分、十佳志愿者加 4 分；

④优秀共青团干加 3 分、优秀学生干部加 3 分、三好学

生加 3 分、优秀共青团员加 3 分、青年马克思主义大学生骨

干培训班优秀学员（或青年马克思主义大学生骨干培训班中

其他个人荣誉）加 3 分、“风华讲堂”主讲人加 2 分；

⑤学生会、社团、劳卫、宣传、文体等积极分子和志愿

者且有获得相关证书，校级加 2 分，院级加 1 分，累计最高

不超过 6 分；

⑥学校通报表扬，校级一次加 2 分，院级一次加 1 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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累计最高不超过 6 分；

⑦其他荣誉证书，由二级学院测评工作组讨论决定，报

学工处备案，其中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、校级、院级的荣誉

证书加分分别不超过 15 分、12 分、9 分、5 分、2 分。

注：限测评学年所获，以荣誉证书上的落款时间为准，

同一项目获得的荣誉证书不重复加分；因奖学金是根据综测

进行评选，因此获得的奖学金荣誉证书原则上不加分。

（3）先进集体

①优秀党支部、样板支部，为党支部发展做出重大贡献

的加 3-4 分，其他支部成员加 2 分。本项加分由党支部书记

评定后报二级学院，二级学院统一公示。

②五四红旗团支部，团支书加 4 分，为团支部发展做出

贡献的团干部加 2 分，所有团员加 1 分。本项加分辅导员和

班级评审小组评定后在班级进行公示。

③先进班集体，班长加 4 分，为班级发展做出突出贡献

的班干部加 2 分，班级所有学生加 1 分。本项加分辅导员和

班级评审小组评定后在班级进行公示。

④青年马克思主义学生骨干培训班先锋小组或优秀小

组，组长加 3 分，每位成员加 2 分；

⑤文明宿舍寝室长加 2 分，每个成员加 1 分；

⑥优秀大学生社团，会长加 4 分，副会长加 2 分;

注：限测评学年所获，以证书上的落款时间为准。

（4）创造发明

①第 5 级加 20 分；

②第 4 级加 16 分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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③第 3 级加 12 分;

④第 2 级加 10 分；

⑤第 1 级加 6 分；

⑥获学校资助参加大学生科技创新，完成并通过验收者

加 4 分；

注：限测评学年所获，同一项创造发明，不得重复加分。

（5）学术成果

公开发表学术论文者：在院系、学校级刊物上发表，每

篇加 4 分；在社会公开发行的刊物上发表，每篇加 10 分；

在核心期刊上发表，每篇加 16 分；在权威核心期刊上发表，

每篇加 20 分。

参加学生科研立项活动：获立项者每人加 6 分；按期结

题者，成员每人加 10 分，负责人额外加 4 分；获优秀奖者，

成员每人加 16 分，负责人额外加 4 分。

（6）技能证书

①获得机动车驾驶证、英语四六级、计算机二级、人力

资源三级、教师资格证、国际汉语教师证等国家承认的技能

证书，每项加 2 分；

②雅思考试成绩 5.5 分加 3 分，每递增 0.5 分加 3 分；

③其他技能证书，每项加分不超过 2 分，由二级学院测

评工作组讨论决定，报学工处备案。

注：限测评学年所获的技能证书，以证书上的落款时间

为准。

（7）学习实践

①参加入党积极分子培训班且取得结业证书加 2 分；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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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发展对象培训班且取得结业证书加 4 分；参加预备党员培

训班且取得结业证书加 6 分；

②参加青年马克思主义大学生骨干培训班且取得结业

证书，加 5 分；

③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国际教育实践或学习项目，凭结

业证书或相关学习证明加 6 分；

④积极参加学校勤工助学实习实践，认真完成实习实践

相关工作，并有相关证明，加 2 分；

⑤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和技能培训，

单项加 2 分，累计最高不超过 6 分；

⑥积极参加学校、学院组织的公益活动、志愿服务、创

新创业和文化体育活动（如英语角、红歌会、新生杯篮球比

赛等），根据相关单位出具的公示、证明和相关记录，单项

加 1 分，累计最高不超过 6 分；

⑦有过服兵役经历的学生，在退伍复学后，可凭退役证

加 8 分，复学后只能加一次。

注：仅限测评学年参加的学习实践活动。

（8）比赛

①国家级比赛：获得特等奖加 15 分；一等奖加 12 分；

二等奖加 10 分；三等奖加 8 分；优秀奖加 6 分，代表学校

参加但未获奖者加 3 分。

②省级比赛：获得特等奖加 12 分；一等奖加 10 分；二

等奖加 8 分；三等奖加 6 分；优秀奖加 4 分，代表学校参加

但未获奖者加 2 分。

③市级比赛：获得特等奖加 10 分；一等奖加 8 分；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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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奖加 6 分；三等奖加 4 分；优秀奖加 2 分，代表学校参加

但未获奖者加 1 分。

④校级比赛：获得特等奖加 8 分；一等奖加 6 分；二等

奖加 4 分；三等奖加 2 分；优秀奖加 1 分。

⑤院级比赛：获得特等奖加 4 分；一等奖加 3 分；二等

奖加 2 分；三等奖加 1 分;优秀奖加 0.5 分。

⑥参加公益知识等参与即有奖的大范围性质比赛，由二

级学院测评工作组视情况统一标准，酌情加 1-2 分，累计不

超过 4 分。

注：仅限测评学年所获奖项，且同一比赛项目以最高奖

项加分；二级学院测评工作组需要对比赛主办方的资质、比

赛规格和所获证书的含金量进行审议，明确比赛加分实施细

则。

（9）其他

超出以上加分内容的其他可加分项目，由二级学院测评

工作组讨论决定，报学工处备案，原则上院级以上的活动或

证书才可加分。

6.减分项目

（1）科目不及格

每不及格一门扣 2 分；

（2）违纪处罚

①受留校察看处分扣 20 分/次；

②受记过处分扣 15 分/次；

③受严重警告处分扣 10 分/次；

④受警告处分扣 5 分/次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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⑤受学校、学院通报批评者分别扣 3 分/次；

⑥其他出现危害国家不良言论，妨碍学校发展，打架或

聚众闹事，被认定为违反校纪校规的，或在综合素质测评中

弄虚作假的，将根据情节严重程度，经班级评审小组和辅导

员评议，报二级学院测评工作组通过，扣 3-20 分。

（3）内务

①违反消防规定导致事故者根据事件严重性扣 10-20 分

/次；

②寝室内藏匿各种管制刀具和凶器者根据事件严重性

扣 5-20 分/次；

③晚归、夜不归宿被登记者扣 2 分/次，屡教不改者视

情节轻重扣 5-15 分；

④使用违禁电器者扣 3 分/次，屡教不改者视情节轻重

扣 5-15 分；

⑤不合格寝室每人扣 1 分/次，寝室长扣 2 分/次，屡教

不改者视情节轻重扣 5-10 分；

⑥擅自校外租房者扣 10 分，屡教不改者视情节轻重扣

15-20 分。

（4）考勤处分

①旷课、旷自习、旷早训者扣 2 分/次；迟到早退者扣 1

分/次；

②班级活动班会、校园活动应参加却不参加者扣 1 分/

次，多次不参加者扣 5 分；

（5）其他

超出以上减分内容的其他减分项目，由二级学院测评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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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组讨论决定评分细则，并报学工处备案。

第四章 组织实施

学生综合素质测评每学年进行一次，由各二级学院负责

组织实施。各二级学院应成立测评工作组，由党总支书记/

副书记任组长，辅导员、教学秘书为成员。测评工作组负责

监督本学院各班的综合测评工作，确定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

成绩，并在全院范围公布。为做好发展性素质测评工作，各

班应由辅导员负责，由班委、团支部委员、学生代表等组成

7 人评审小组，对每个学生的综合表现情况予以记载、审核

和客观评分，评审小组成员不得全部由班委组成，要充分考

虑班委和普通同学、党员和群众及性别等多方面因素。超出

本办法之外的评分界定，由二级学院测评工作组讨论决定，

并报学生工作领导小组审议，审议通过后报学工处备案。

第五章 工作要求

为保证学生综合素质测评工作客观、公平、公正，特作

如下要求：

（一）各二级学院秋季学期开学第二周向学工处上报上

一个学年的学生综合测评成绩（含电子版）。学工处会同有

关部门对各二级学院的测评工作进行抽查。

（二）学生的综合素质测评成绩是学校评选国家奖学金、

励志奖学金、优秀学生奖学金、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、

优秀毕业生等奖励和荣誉的重要依据，此项工作有着重要的

导向、激励作用，各二级学院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、认

真负责，应做到测评结果公正、准确、合理。

（三）综合测评要实行“三公开一监督”制度，即测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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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组成员名单、测评过程、测评结果三公开，接受广大同学

的监督。

（四）综合测评要认真听取学生对测评工作的意见与申

诉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

（五）对测评过程中弄虚作假、徇私舞弊者，要严肃处

理，情节严重者，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纪律处分。

本办法未尽事宜，由学工处负责解释，本办法自公布之

日起施行。

附件：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综合素质测评评分汇

总表

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涉外学院学生工作处

2022 年 6 月 10 日


